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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元治理模式的长沙城市有机更新经验探索
成飞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410217

[摘　要]城市更新是适应城市发展规律、优化城市布局、提升城市功能的重要手段。结合城市更新中的空间治理的一元、

二元和多元等不同模式，长沙市在实践中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突显地域特色和片区品质、传承城市气质内涵，重视文化传承与

风貌修复、强化多元主体参与，探索传统社区“双修”模式、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构建了多源投入的共建共享的城市更新长沙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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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加快转变城市发

展方式，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理，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

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城市更新是对已经不适应城

市现代生活的地区作必要的、有计划的改建活动。在传统的

单纯以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旧城改造”中，原住

民拆迁与新区建设之间、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与人们居住需求

之间、文化传承遗产保护与新城建设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

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推倒重建就可以实现的，需要再开发、

整治完善和保护之间的关系。

在城市更新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和开发商主导的“自

上而下”的更新模式逐步被居民或社会自发组织发起的“自

下而上”的模式所替代。学术界也对“自下而上”城市更新

模式的制度安排、动力机制、案例实施进行了深入探讨。从

王成芳、崔佩琳等学者看来，更新的方式主要是微改造、重

建、改建；主导方分别是社会组织、校方、产权所有人；而

资金投入分别采用了公益基金资助、政府民间合资、产权人

出资的模式。在更新的过程中，政府以提供政策、土地、资

金支持的方式参与其中，社会组织则发挥发起项目、沟通协

调、促进参与等方面的作用。

我国以政策制度建设、规划体系构建、实施机制、利益

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更新模式也有阶段性的特点。随着经

济社会的变迁，我国城市更新的历程可分为1990年代之前的

政府一元治理阶段；2010年以前，以深圳出台《深圳市城市

更新办法》为标志的政企合作下的二元治理阶段；2010年以

后的多方利益主体协调下的多元治理阶段。在政府主导的一

元治理模式下，更多的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令推动，

政府无偿提供土地、资金主导危房改造、古城保护等工作。

在政企合作下二元治理阶段，为推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同时为合理承担成本、降低财政压力和投资风险，政府采用

PPP、BOT、PUO等市场化运作手段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城中村改

造、商业区改造、历史文化街区建设中。但是，社会资本对

利益的过度追求，也导致了“增值利益分配不均衡，对权利

主体和公共利益的保障不足。”随着对高质量发展的追求，

城市更新模式从原来粗放、外延增长式进入到精细、内涵式

存量发展的阶段。原来由市场驱动、以创造价值增值收益为

特征的城市更新模式无法达到以人为本、更加重视改善人居

环境和提升城市活力的城市更新新目标。在此阶段，不同的

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多方协同，以各种“正式”、“非正式”

的治理工具搭建沟通机制，充分尊重和满足各相关方的利益

诉求。

对于政企合作二元主导带来的增值利益的再分配过程

中，谋求单方面或局部利益最大化，使得项目实施难度加

大、改造成本增加，最终导致成本外溢、由社会共同负担的

关键难点，也有学者提出，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设计平

衡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建立综合目标体系和多元主体协作关

系，构建“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企业—外来常住人口”利

益共同体，倡导“社会参与式”城中村更新改造新范式。

对于政企合作二元主导带来的增值利益的再分配过程

中，谋求单方面或局部利益最大化，使得项目实施难度加

大、改造成本增加，最终导致成本外溢、由社会共同负担的

关键难点。也有学者提出，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设计平

衡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建立综合目标体系和多元主体协作关

系，倡导“社会参与式”城中村更新改造新范式。

总体来说，现阶段我国仍未形成系统化的城市更新体

系。各地的地方实践和制度创新，仍处于探索阶段。国家层

面的制度和规划更多的关注点仍集中在增量发展，实践中已

探索的精细化、内涵式存量发展缺乏政策指引和制度保障。

对于城市更新的动力机制仍不清晰，政府、市场、权利人和

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尚未确立。基于以上观点，

王嘉等学者提出应该通过顶层设计和法律保障、政府统筹管

理、平衡各方利益，通过激励机制，引导城市更新推动城市

高质量发展。

基于国家政策和各地实践经验，近年来，长沙市深入贯

彻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落实高质量发

展要求。大力实施了城市和建筑景观风貌品质提升、“精美

长沙”建设、老旧小区综合改造、社区提质提档及推动城市

有机更新，促进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在长沙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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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更新的实践中形成了四大工作经验。

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突显地域特色和片区品质。坚持

整体推进和分类分级实施相结合是顺应城市不均衡发展和地

区特色发展的关键。一是按照“一盘棋”思维，强化顶层设

计和引领。坚持在城市品质提升和城市更新的大格局中来

谋划老旧小区改造，重点解决功能性缺失问题，实现老旧

小区“质”的改变，推动城市精明式、内涵式发展。坚持

“一张图”理念，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遵循改造前、改造

中、改造后的“生命周期图”，制定老旧小区改造内容“菜

单”，明确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实现老旧小区改造由“为

居民端菜”向“由居民点菜”的转变。全面细化改造技术导

则要求，确保全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一把尺子改到底”。

二是坚持分类施策，运用“留、改、拆、补、建”的方法，

按照全面改造、综合整治、功能改善、历史文化保护四大类

推进。同时探索城市更新重大项目土地一二三级联动开发机

制，按照土地全要素、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进一步明确投

资主体、权利义务、改造方式、建设计划、产业形态、运营

管理等内容，确保了各类地块的高效利用。

传承城市气质内涵，重视文化传承与风貌修复。全国

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最具幸福感城市、世界媒体艺术之都、

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网红”城市的“多重身份”使长沙

市的城市风貌建设变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在更新策略上，注

重从空间、街区和建筑三个层面对长沙历史城区实行整体保

护。遵循“街巷格局、空间尺度、文化记忆”三个不变的

整体思路，深植历史“血脉”和文化“基因”。在重点历史

文化街区更新方面，注重修复老城区内传统街巷两厢建筑风

貌，优化街区尺度、美化街景视觉、增强历史文化体验感。

结合老长沙建筑风格以及片区商业价值，因势利导按苏式、

民国等风格对历史街区的建筑进行翻修改造，实现了历史风

貌与现代商圈的有机结合。在精美建筑方面，实现了从“穿

衣戴帽”到“内外兼修”转变。塑造了一系列形神兼备、空

间协调融合、风格简约鲜明的地方特色建筑，增添了绿色元

素，融入了文化元素，留住了工业元素。强化了城市记忆

点、凸显了城市个性和魅力。推动景观和文化提质。

强化多元主体参与，探索传统社区“双修”模式。在传

统老旧社区改造的工作中，构建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的组织架

构。促进公众参与的理念向设计、建设、后期维护等环节延

伸，形成设计方、建设方和社区代表的三方配合机制。突出

了社区主体的监督检查作用，强化政府部门参与大规模整改

的实施与管控能力，从而保障多方服务和公众利益，提升片

区自治、协调能力。在传统社区“双修”工作中，坚持“以

容为根本”，对社区现状的建成环境、景观绿化及社区内居

民的日常交往互动状况进行的调查、整理和综合评价。有机

衔接社区生活容量、环境容量和经济容量；坚持“以融为特

色”，充分保护和利用老社区独特的物质环境基础，通过植

入新设施、改造新景观、挖掘新文化、培育新业态等方式，

使老社区个性化，以满足新时期的社区物质文化需求；坚持

“以荣为目标”，在尽量保护老社区传统风貌、历史特色人

文氛围的同时，结合现代住区特色，完善内部服务设施，改

善居住环境，提升区域包容性。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构建多源投入的共建共享模式。

在争取金融机构支持方面，筹建专业运营公司，进一步明确

金融机构支撑对象。在项目的经营性资产增值和溢价方面形

成合力，运用公司信用类债券、项目收益票据等进行债券融

资。推动开发性金融机构结合各自职能定位和业务范围，加

大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前提下，

依法合规对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企业和项目提供信贷支

持。另一方面，长沙市 “微更新”的资金来源正逐渐摆脱仅

依靠政府补贴和开发商投资的禁锢，NGO、NPO等小额信贷组

织的加入，使社区融创、社区基金等新型平台成为社区“微

改造”建设的资金储备力量，多源化渠道使资金具有更强的

弹性和稳定性。同时，按照“片区平衡”思路，多渠道解决

老旧小区改造资金问题。一是在加大资金筹集力度方面，通

过构建多政府部门资源联合推进的工作模式，推动水电气改

造工程与老旧小区改造同步实施，有效避免了重复建设。二

是许多项目以让渡小区公共空间使用权等方式，调动国有企

事业单位等原产权单位和片区居民作为出资方参与改造的积

极性。三是对各类企业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参与改造

的项目予以高度关注和支持，近年来通过政府采购、新增设

施有偿使用、落实资产权益等方式，吸引了各类专业机构等

社会力量投资参与各类需改造设施的设计、改造、运营。并

以“平台+创业单元”的方式培育了一批社区化的养老、托

育、家政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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